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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院實習委員會組織成員如下：
	(一)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院長擔任。
	(二) 置委員13~19人，由各系主任及各系專任教師代表1人、各學系辦理校外實習業務人員各1人及實習合作機構代表至少2人、各學生代表至少1人，必要時由主任委員邀請法律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列席。
	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規定或教育部有關規定辦理。
	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審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
